佛山市高明区               设置横幅、拱门
申     请    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	申

请登记

事项
	地   点
	
	经办人
	

	
	事   由
	
	负责人
	

	
	形   式
	
	联系电话
	

	
	设置数量
	
	版面规格
	

	
	内容摘要
	
	备 注
	

	
	期  限
	

	
	递交资料
	1、设置地点四置图及相关设计图纸

2、其他有关证明和资料
	

	审

核

意

见
	区交警部门
	区建设局
	区行政执法局

	
	
	
	

	说
明
	1、 宣传活动应当按申请的地点、形式、规格、时限等举行。
二、宣传活动需要延期的，应当在提前办理延期申请，重新办理有关手续。


本表一式四份：工商局、建设局、执法局、申请单位各一份。

